109學年度 南臺科技大學 商管學院
實習達人競賽簡章
一、競賽目的
實習達人競賽活動分兩階段進行，邀請曾在企業實習同學，將校外實習課程之心得與成果與學弟妹分享，期望透過此競賽活動，鼓勵更多學弟妹積極投入校外實習，盼爾後更多學弟妹積極投入實習，俾將理論運用於實務，達到培養學生就業即戰力之目標。
二、參加資格：
1. 就讀南臺科技大學在學學生（含研究所），曾赴企業進行校外實習者。
2. 可個人參賽，亦可組隊參賽，每隊人數1-4 人。
三、競賽內容：
1. 報告呈現方式不拘，可使用PPT或加入影片闡述，但每隊表達時間限8分鐘。
2. 競賽內容包含 eq \o\ac(○,1)實習公司簡介、 eq \o\ac(○,2)實習內容介紹、 eq \o\ac(○,3)實習心得、  eq \o\ac(○,4)對學弟妹的建議、  eq \o\ac(○,5)對學校之建設性意見。
3. 參賽者請將報名表、作品未抄襲切結書及授權同意書(如附件一、二及三)填妥後，擲回院辦公室。
四、注意事項：

1. 參加競賽或入圍作品，如經人檢舉或告發為他人代勞或違反本競賽相關規定，且有具體事實者，則追回得獎資格與獎勵。
2. 參加競賽或入圍作品如涉及著作權、專利權等之傷害，由法院判決屬實者，追回入圍資格與獎勵，主辦單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賽作品亦不得有抄襲或代筆之情事，若經發現，一律取消參賽資格。
3. 參加競賽者作品之相關資料延遲交件者，予以取消與賽資格。
4. 參加初賽及決賽者之資料報告，將直接呈送評審委員審查與評分。繳交所有文件不論得獎與否將不予退回，請參賽者自行備份。
5. 基於比賽公平原則，參賽學生不得抽換或更改繳交之報名相關資料，請參賽學生在繳交報名相關資料前，仔細確認報名相關資料的正確性。
6. 參賽現場如有任何規定未盡事宜，請向該場次服務人員提出，由該場次服務人員呈報評審委員決定處理方式。

【第一階段－院內初賽】

院內初賽辦理時間為110/5/19 (三) 下午2點在E601教室進行，請各系參賽者在110/5/12 (三)前，將【報名表】、【作品未抄襲切結書】及【授權同意書】三項資料送至院辦。

競賽規定：

1. 參賽學生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

2. 「口頭發表」時間以每組8分鐘為限(發表時間於6分鐘時，將按短鈴提醒，於8分鐘時，將按長鈴，選手應立即下台)，會場備有電腦(一律採用大會電腦，不得自行攜帶)、單槍投影機、音響及麥克風，逾時未報到者，以棄權論。

評審標準：
	評分項目
	配分比重 

	實習內容(含實習公司介紹)完整性 
	5%

	簡報檔+簡報表現
	35%

	實習心得、對學弟妹之具體建議及對學校之建設性意見
	60%

	小計 
	100%


院內將評選出5名入圍決賽，並爭取校級榮譽。
【第二階段－全校決賽】

1. 決賽日期：將於110/6/02(三) 14:00在S104進行。 
2. 競賽規定及評審標準與初賽規定相同。

109學年度南臺科大實習達人競賽
報 名 表
編號：

	系所
	

	發表主題
	

	姓　　名
	聯絡電話
	實習期間
	E-mail

	(組長)

	
	
	

	
	
	
	

	
	
	
	

	
	
	
	

	實習機構
	

	本人確已詳細閱讀競賽簡章，願依相關規定參賽。

簽章：(所有參賽者皆須簽章)

	中華民國  110 年     月     日


組長為本次競賽活動之聯絡窗口

南臺科大實習達人競賽
作品未抄襲切結書
立書人：            、            、            、             
1、 立書人等為參加南臺科技大學 (下稱「主辦單位」)所主辦之「南臺科大實習達人競賽」，茲切結所提實習心得報告乃係立書人等原創並未抄襲他人。
2、 日後若經查明立書人等之實習心得報告確係部份或全部抄襲他人，立書人等之參賽資格，所獲頒之獎金資格應立即取銷。並立即將所領取之獎金歸還主辦單位。
3、 若因立書人等抄襲他人創意而致主辦單位須向第三人賠償或導致其他損失，立書人等應負賠償主辦單位之責。
4、 立書人等保證擁有或有權使用其所撰「實習心得報告」之智慧財產權並保證所撰之「實習心得報告」不侵害任何人之智慧財產權。
5、 若因立書人等之「實習心得報告」侵害他人之智慧財產權而導致第三人得以對主辦單位求償或主辦單位之權益因而受損，立書人等願負一切賠償責任。
此致
主辦單位   

南臺科技大學
立書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南臺科技大學
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
授權同意書

茲同意無償授權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將本人下列著作使用於南臺科技大學實習達人競賽報告冊、校外實習相關活動使用，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得為提供資源共享服務之目的進行數位化典藏、重製等加値流程後收錄於資料庫，並透過網路公開檢索、閱覽、傳輸、列印等提供用戶下載，為教學與學術研究等目的之參考。為符合本中心之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作者：
授權著作（發表主題）：
■ 影音資料（現場錄製）
■ 紙本資料、電子檔
□ 課程教材
本人聲明並保證授權著作為本人自行創作，有權為本同意之各項授權，且授權著作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唯本授權書為非專屬性之授權，立授權書人對上述授權之著作與教材內容仍有著作權。本人承諾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授權著作之合法使用，不主張著作人格權。本人保留隨時以書面向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終止授權之權利，但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得保留數位格式之複本供文獻典藏使用。
此致  研究發展暨產學合作處
立書人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地址：
電子郵件：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4

